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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由中央纪委宣
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
上》日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迅速掀起收视热潮。昔日
权倾一方的高官，如今端坐在镜头前痛陈自己的贪腐心
迹，这样的画面，令不少观众直呼震撼。

在传播日益分众化、对象化的新媒体时代，一部传统
的电视专题片缘何能集聚起如此广泛的注意力，成为舆
论热议话题？仔细推究，除了作品本身采访扎实、案例
典型、故事鲜活，呈现了多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
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现身说法等因素之外，更为关键的
是，专题片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惩治贪腐为主题线
索，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击中了反对腐败的
社会心理。

专题片第一集《人心向背》中披露了一些贪腐细节，
可说是触目惊心。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放任妻
子借招商引资、地产开发等项目搞权钱交易，结果光清理
从白家查获的红木、翡翠、玉石等藏品，办案人员就花了
十几天时间。周本顺一边对河北干部提出廉洁“四清”等

要求，一边却热衷结交各路“朋友”，以出面站台等方式肆
意敛财、为子牟利，同时个人生活奢靡享乐，竟然还配有
专职照看宠物的保姆。凡此种种，直观展现了腐败毒瘤
的巨大危害，也再次揭示了“贪似火，无制则燎原”的朴素
道理。

“我自己腐败了，但是我非常期盼中央能够加大反腐
败的力度”“从小就痛恨贪官，到最后自己成了贪官，我感
觉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执政实践
当中，思想变化了，走到这一步，这一生的追求真的是南
辕北辙”……从白恩培、周本顺到李春城，作为党一手培
养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落马后所作的忏悔不可
谓不真诚。然而，无论怎样反思，都无法弥补人生留下的
遗憾，更无法挽回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事实表明，领
导干部一旦在理想信仰的关口失守，一旦放松对自己及
身边人的要求，就有极大可能被腐败细胞吞噬，沦落为党
和人民的罪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贪腐毫不手软，正风肃纪
久久为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力反腐、刚性执纪，证明
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是空话，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
心民心为之一振。但现实中，仍有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

“三观”损毁、价值错乱、行为失范。有的人一味追求个人

利益最大化，嘴上讲的是理想信仰，实际上却是“双面
人”；有的人贪图安逸享受、怕苦怕累，享乐在前、吃苦在
后，有半点委屈就打“退堂鼓”；有的人以公帑入私囊，为
一己之私不惜多贪多占，屡屡触碰党纪国法的“红线”。
这些人不妨看一看郭伯雄、徐才厚、苏荣等人落马后的幡
然悔悟，相信会有很深的触动。

反腐败是一场攸关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持久战，是“绝
不能输”的价值观较量。观察梳理近年来中央纪委对违
法违纪党员干部的通报，“理想信念丧失”往往被置于

“严重违法违纪”之前，是首先需要强调的问题。今年正
值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当此之时，全面深化改革风潮
已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渐行渐近。以长征精神凝聚
信念信仰，永葆奋斗精神、永怀赤子之心，真正做到敬畏
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
权、廉洁用权，才能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
本色。

不难预见，随着八集专题片的陆续播出，“全民追剧”
的现象将会持续。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正如李春城在专题片中感慨，“人生都是现场直
播，没有办法重来”。这样的“金句”，又何尝不是对每一
位党员干部的深刻警醒？

陈曦

在“呼格案”淡出人们脑海一年多后，18日，当年的专案
组组长冯志明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获刑18年。

这则消息因为带着“呼格案”三个字而占据媒体的重要
位置，相信很多人贡献出的点击率是出于对司法正义的深切
期盼，亦即在无罪宣判和经济补偿之外，呼格一家和公众更
关注一个基于程序正义的“恰当结果”。遗憾的是，作为“呼
格案”的主办人，冯志明案的判决书中居然没有关于“呼格
案”的只言片语。

从该案责任关系调查清楚那一刻起，主办人冯志明惩
处结果的期待，就承载着民众对于“告别历史”的独特需
求。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是一种于公于私都不可缺失
的公共仪式。

“呼格案”在冯志明案中扮演了一个让人想不通的角色：
冯志明的上述罪行均因“呼格案”的逆转而得以披露，一手制
造呼格吉勒图冤案，冯志明涉嫌职务犯罪，而这一问题却恰
恰隐没在了对冯志明其他犯罪事实的罗列中。很多人蓦然
发现，冯志明虽然是在“呼格案”的巨大舆论压力下落网的，
可惜在所有关于冯志明案的文本中，“呼格案”都只是一个用
以唤起记忆的引子。

据内蒙古当地媒体2014年12月18日的报道，冯志明被
检察机关起诉的原因是涉及“玩忽职守、刑讯逼供、受贿”等
罪名。“刑讯逼供”这个词汇的出现使人们认为指控有着极强
的指向性，继而理所当然地将冯志明的落网视为“呼格案”追
责程序的重要环节。但现在对冯志明的判决只字未提呼格
案，又让公众的期待落空。

“呼格案”已经冤案昭雪，制造冤案的人也已经被判刑，
此事好像已经圆满终结。但是，冯志明的判决书中只字未提
呼格，却又让公众感到，司法正义并没有完全闭环。

整治误导销售

曹一

保监会近日就《保险销售行为可
回溯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开
始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要
求保险公司通过各种信息技术手段
采集影音、图像等方式，记录和保存
保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内容，实现销
售行为重要信息可回看、问题可查
询、责任可追究。

重拳整治销售误导的举措，短期
内可能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诸如技术
成本增加、第三方渠道不予配合等问
题，可能会对一些保险公司的销售业
绩造成一定影响。但换来的将是保
险消费者的长期信任，换来的将是公
司、行业基业的牢固基石。

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
领导干部一旦在理想信仰的关口失守，一旦放松对自己及身边人的要求，就有极大可能被腐败细胞吞噬，沦落为党

和人民的罪人。

审判“呼格案”制造者为啥只字不提“呼格案”？
冯志明的被抓，承载着民众为呼格的命运一个公平回应的期待，但对冯志明的判

决，只字不提“呼格案”，无疑让这种期待落空。

青少年成长过程
家长教育忌“三位”
由于很大一部分青少年犯罪，源于其

父母教育的缺位、失位、错位，因此加强对
父母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俞霄扬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小别离》，让不少人重新审视教
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剧中，小女主朵朵正值青春期，叛
逆、冲动，总是偏执地相信自己才是真理。一些家长从她
以及她与父母的关系上，看到了自己与孩子的影子。面
对这样的孩子，倘若不正确加以引导，难免导致他们误入
歧途。

来自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
比重逐年提升。那么，青少年犯罪，到底谁该担责，又该
如何应对？

“子不教，父之过。”家庭教育是人成长过程中很重要
的一环。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很大程度上与自身的家
庭环境有关。曾有专门管教青少年罪犯的警官讲述，在
青少年罪犯的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父母曾因触犯法律
而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在如此家庭氛围中成长的青
少年，有样学样的几率非常大。而在另一些家庭，受“棍
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影响，家长教育孩子一言不合
就打骂，结果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甚至离家出
走。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介绍，他就曾接
触过这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怎么喜爱学习，但对
木匠活情有独钟。可他的父亲对此很不赞成，因为自
己就是一个木匠，觉得这个行业太过辛苦，不想让孩子
走自己的老路。于是，这位父亲用暴打的方式简单粗暴
地教育了孩子，孩子就离家出走，等花完了手头的钱，便
干起了偷窃的勾当。

由于很大一部分青少年犯罪，源于其父母教育的缺
位、失位、错位，因此加强对父母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可喜的是，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目
前，不少社区开设了父母课堂，传授父母教育子女之道，如
让父母学会与孩子平等交流，拒绝暴力教育等。而父母自
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另外，针对单亲、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少地方
先行先试，创新不少做法，让这些家庭的孩子感受到爱与
温暖。如在杭州萧山的一些社区，社区干部或民警会定期
走访辖区内的单亲、离异家庭，关心他们孩子的生活、学习
情况，并及时给予帮助。在避免家长教育“三位”、维护好家
庭小环境的同时，各方也应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如公安机关应加大对学校周边的监控力度，学校也应定期
向相关派出所通报情况，形成警校联动机制，从而有效阻
断青少年接触不良事物的通道，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